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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濒管办关于依法规范《允许进出口 

证明书》行政许可工作的通知 

濒办字〔2007〕30 号 

国家濒管办各办事处： 

随着《行政许可法》和《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

例》的实施，我办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工作进一步得到强

化。但通过近年来的检查了解，部分办事处在实施行政许可

工作中还存在不足，特别是对贯彻总办下发的《行政许可工

作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还不够认真、规范。

为推动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工作依法行政的进程，经研究，

我办决定进一步规范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行政许可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关于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行政许可文书制度的执

行 

各办事处要严格执行《管理办法》中的各项制度和程序，

进一步落实 5种行政许可文书及其印章的使用工作。已经启

用行政许可文书的办事处，要统一文书格式，其格式要与《管

理办法》附件中的格式一致。尚未启用的办事处，要立即按

照《管理办法》附件中的文书格式印制启用。各办事处要在

4月 30 日前，将加盖行政许可文书专用章或行政许可专用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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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5种行政许可文书样式报总办备案。 

二、关于证书受理期限及有效期的确定 

（一）对于应提交国务院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准予行政

许可决定书申办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，申请人应在其相

对应的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效期截止日前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核发证书的有效期，应根据下列原则确定： 

1、对于应提交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准予行政许可决定

书申办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，核发的证书有效期截止日

可超过其相对应的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效期截止日，有效期最

长不超过 180 天； 

2、对于应提交国务院农业（渔业）主管部门准予行政

许可决定书申办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，核发的证书有效

期截止日不得超过相对应的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效期截止日，

有效期最长不超过 180 天； 

3、对于应提交境外国家或地区《公约》管理机构签发

的许可证或证明书申办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，核发的证

书有效期截止日原则上应与境外国家或地区的许可证或证

明书的有效期截止日一致；如发证机关在核发《允许进口证

明书》时，遇境外国家或地区的许可证或证明书有效期已不

足 7日的，其有效期可在相对应的境外国家或地区的许可证

或证明书的有效期截止日基础上延长 30 日； 

4、同时符合上述两个或两个以上条件的，证书有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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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最短的时限确定。  

三、关于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变更 

（一）被许可人需要变更依法取得的《允许进出口证明

书》内容的，经批准可变更一次。被许可人应当在《允许进

出口证明书》有效期届满前向发证机关提出申请，并将《允

许进出口证明书》原件退回发证机关。  

（二）申请变更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内容已在国务

院林业、农业（渔业）主管部门行政许可决定书中做出限定

的，需经原主管部门批准后进行。属于总办授权办事处直接

核发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范围的，办事处可依据原主管部

门重新签发的行政许可决定书直接办理变更手续；不属于总

办授权办事处直接核发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范围的，办事

处需依据总办重新签发的国家濒管办核发证明书通知单办

理变更手续。 

（三）申请变更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内容在国家濒

管办核发证明书通知单中做出限定但未在国务院林业、农业

（渔业）主管部门行政许可决定书中作出限定的，其变更须

由办事处报总办批准后办理。 

（四）申请变更上述第（二）、（三）款之外其它事项的，

可由办事处直接办理。  

（五）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变更范围包括：  

1、进出口口岸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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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在不改变贸易国国别情况下《允许出口证明书》（包

括《允许再出口证明书》）中的收货人、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

的发货人； 

3、申请将一份证书在规定的种类、数量范围内拆分成

多份。 

（六）变更换发后的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应另行编号，

并在“特殊条件”一栏内注明原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证号

及变更原因，同时在证明书核发系统中将原证书标记作废。 

四、关于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延续 

（一）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《允许进出口证明

书》有效期的，经批准可延续一次。被许可人应当在《允许

进出口证明书》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发证机关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对于凭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行政许可决定申办

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，换发的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

有效期依据本通知第二条的规定设定。原国务院林业主管部

门的批件是否在有效期内不作为受理和办理的前提条件。 

（三）对于凭国务院（农业）渔业主管部门行政许可决

定申办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，相应的行政许可决定应在

有效期之内，所换发的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的有效期依据

本通知第二条的规定设定。 

（四）对于需要与境外国家或地区管理机构进行许可证

或证明书确认的，须由办事处上报总办进行确认，并由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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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向申请人及时出具相关行政许可告知文书，确认所需时间

不计算在实施行政许可的时限内。  

（五）延续的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应另行编号，并在

“特殊条件”一栏内注明原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证号，同

时在证明书核发系统中将原证书标记作废。 

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变更或延续申请是濒危物种管理

机构行政许可工作中重要组成部分，各办事处要高度重视，

依照《行政许可法》的要求，按步骤向申请人出具各式行政

许可文书。各办事处还要结合自身情况，依照《条例》的精

神对行政许可工作进行认真梳理，规范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

核发程序及内部运行机制，将行政许可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、

新问题及时上报总办，以确保《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核发工

作有序进行。 

 

 

 

二○○七年四月二十日 


